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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安盟生态环境局阿尔山市分局
关于《内蒙古阿尔山金江沟温泉度假区建设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审批意见

内蒙古阿尔山金江沟温泉度假有限责任公司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内蒙古阿尔山金江沟温泉度假区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收悉。经研究，

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建设基本情况

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：接待中心 1320 ㎡、SPA 客房

1080 ㎡、精品客房 3000 ㎡、养生中心 2000 ㎡、养生餐厅

800 ㎡、后勤用房 800 ㎡、沥青道路 800m、休闲道路 1000m、

木栈道 400m、停车位及泉源广场 1 个。

项目总投资为 14441.02 万元，环保投资 430.00 万元、

环保投资占比 2.98%。位于兴安盟阿尔山市金江沟林场温泉



沟施业区 29 林班。

本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5 公顷、总建筑面积 9000 ㎡。

二、总体意见

本项目在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

后，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和可能存在的环境风险在可控范围内。

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，我局原则同意本项目按照《报告表》

中所列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和拟采取的环保措施进行建设。

三、项目建设及运行期间应做好的工作

（一）认真落实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

和执行标准，严格控制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各项污染物排放

在规定的排放限值之内。严格按照报告表中规定的自行监测

频次开展自行监测工作。

（二）施工场地要严格控制在厂区内。施工期产生的垃

圾必须集中回收，送交属地环卫部门集中处置。运营期产生

的各项固体废物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中提出固体废物措施进

行处置。

（三）项目运行期温泉尾水及泳池排水采用过滤+絮凝

沉淀+消毒处理后，部分作为绿化用水，其余由建设单位采

用吸污车自行运往阿尔山市污水处理中心（城市污水处理厂）

进一步处理，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》（GB/T

18920-2020）中表 1 标准限值（城市绿化、道路清扫、消防、

建筑施工）；生活污水、锅炉房排污、餐饮废水（先经隔油

沉淀池预处理）排入化粪池处理后，定期清掏运往阿尔山市

污水处理中心进行处理，应满足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8978-1996）表 4 中三级标准。

（四）项目施工期及运行期的噪声值及防噪措施应满足

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要求，监测值应符合国家评价标准限值

要求。

（五）项目建设规模应严格依据初步设计执行。确因特



殊原因产生重大调整的，应重新确认工程周围环境敏感目标，

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开展补充环评并上报我局。

（六）建设单位按规定程序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后，

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运行。

（七）我局委托阿尔山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

责该项目施工期的监督检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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